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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郑州警方
治安部门召开新闻通气会，
就近期群众集中反映的户籍
等有关户政方面的问题进行
解读解答，并推出14项便民
举措。
郑报融媒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王洪岩

户籍制度改革新政
运行4个月以来
比去年同期
增加20759人

据介绍，在警方“践行十九
大、民警听民声”主题活动中，户
籍制度改革户口迁移及居住证办
理等户政问题是广大群众关注度
较高的问题。通气会上，郑州警
方治安部门负责人就群众密切关
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

省会警方治安部门指出，
2017年 6月 30日省会出台了《郑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下发执
行。户籍制度改革新政运行4个月
以来，全市共办理各类户口54638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0759人。

据介绍，户籍新政策条件更
宽松，对于迁移人员没有年龄、结
婚时间、毕业时间、购房房屋面积
和人数等条件的限制，只要符合
条件根据本人意愿都可以落
户。新政策落户通道更畅通，凡
符合迁入条件但无合法房屋产
权的，凭实际居住地房屋租赁合
同，经房主同意，可将户口迁入租
房户；房主不同意，可投亲靠友，
经户主同意，将户口迁入亲友处；
无处可入户口的，可将户口迁入
社区公共集体户口，单位有
集体户口的可迁入单位
集体户口，解决了以
往虽符合入户条
件但无落脚点
的问题。

郑州警方推出14项户籍便民新举措

户籍室节假日可预约办公
除办身份证缴工本费 其他一律不收费

14项便民利民新举措
1 全市户籍窗口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
派出所户籍室对外办公时间为9～12时，13～17时，

对下班前来所办事人员，坚持接待，办理完毕后下班。
2 派出所户籍室实行节假日预约办公机制
节假日期间将每天值班户籍民警的姓名和联系

方式公布在户籍室大门醒目位置，确保值班民警通话
畅通，及时受理急办业务或预约业务。

3 提供导办服务
各户籍室设立导办台，配备2名以上户籍协管员

担任导办员，负责先期审核群众申请材料，告知群众
应准备的材料，解答群众咨询。

4 实行微警务办公
每个户籍室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开通业务办理指

南、预约登记、证件领取通知和审批业务进度查询。
5 实现部分业务自助办理
城区（镇）户籍室配备自助服务机，实现业务规范

公开，社区划分公开，社区民警姓名、联系方式公开及
部分户口业务办理，户籍证明打印（凭本人身份证），
注销户口证明打印，户成员关系证明打印等业务群众
自助办理。

6 推行“移动式”服务
根据群众需要，推出预约、上门、流动、急办等服

务。民警自带便携式计算机、人像采集设备和离线指
纹采集仪驻点集中办证，为特殊群体上门办证。

7 推行“互动式”服务
将“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户政类29项业务纳

入常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采取
“外网申请，内网受理，审批前置，核验后置”的运行模
式，简化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8 开通全国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业务
结合流动人口居住分布情况，全市共设立 35个

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特别是高校园区、大型企业、
城中村等流动人口聚集区的相关分局。

9 为高考学生开绿色通道
建立高考学生办理身份证快速通道，确保考生及

时领到证件。
10 对无户口人员申报入户开辟绿色通道
对无户口群众的户口申报事项及时受理、快速核

查、急办特办，禁止设立任何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
前置条件。

11 设立24小时咨询电话
治安支队设立 24 小时热线咨询电话 0371-

69623700，同时对社会公布各级户籍民警的移动电话
和办公电话。

12 开展民警送服务进社区活动
市局将开展派出所社区民警进社区活动，

发放户籍办理宣传小册子，宣讲户籍政策，零
距离倾听群众的心声，为群众解决疑难户

口问题。
13 建微信群推送户籍政策

利用社区民警、网格辅警建
立的辖区群众微信群，定期推送
户籍政策、户口办理指南，收集
群众反映的户口问题，指导群

众更简便、更快捷地办理各项户口业务。
14 办户口登记不用找黄牛
通过各类媒介提醒群众，除办理居民

身份证需缴纳工本费外，其他户口登记不
需要任何费用，不需要找黄牛、找中介、托
熟人办理，以防上当受骗。

7种重点落户群体的具体规定
（一）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农村转移人员
入户条件：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户口住址在农村的

人员，可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
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书面申请、本人居住证、本人的就业证
明、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本人与迁入人员
的关系证明。

（二）举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员
入户条件：举家在城镇就业居住、户口住址在农村的人

员，可申请全家直系亲属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申请人书面申请、迁入人员的居住证、申请人

的就业证明、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申请人
与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

（三）新生代农民工入户
入户条件：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镇就业居住、户口住址

在农村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和父
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的书面申请、本人的居住证、本人的就业
证明、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本人与迁入人
员的关系证明。

（四）农村籍高校录取新生入户
入户条件：户口住址在农村的学生被高校录取后，可根

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至高校所在地。
所需材料：录取通知书、招录花名册、户口迁移证、本人

居民身份证。
（五）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入户
入户条件：在我市就业或居住的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

职业院校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在我市落户。
所需材料：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报到证”；非应

届毕业生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人才交流
中心托管人事档案的，人才出具存档证明；毕业回原籍（含回
农村）的提供居民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本人居民身份证。

（六）留学归国人员
入户条件：落户我市的留学归国人员，可申请本人及其

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书面申请、可凭本人出入国(境)有效证照

（护照）、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到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迁入；原户口注销的，可凭本人
出入国(境)有效证照（护照）、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原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户籍注销证明，到派出所恢复户口。迁
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本人与其他迁入人员
的关系证明。

（七）迁入城镇的农村籍退伍转业军人入户
入户条件：参军前户口在农村的退伍转业军人，可根据本人

意愿申请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入。
所需材料：本人书面申请、参军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

具户口注销证明、本人居住证、迁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
民身份证、本人与其他迁入人员的关系证明。

以上这7种户口迁移的办理流程和时限都一样。市外迁
入的，申请人到派出所提出申请，派出所户籍民警审核提交
材料，20个工作日内由分局户籍民警审批后，派出所签发准
迁证，申请人凭准迁证到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迁移户口。县
（市）、上街区迁入的，申请人到派出所提出申请，派出所户籍
民警审核后当场办理。

持郑州居住证可享6项服务7项便利，请继续阅读A04版


